臺北醫學大學 教學型教師續任成果報告
一、基本資料
	姓名
	
	擔任教學型教師起始學年度
	

	單位
(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二、必要與附加成果
說明：依據本校教學型教師實施辦法第七條（教學型教師之續任），教學型教師應達成下列第一款各目必要成果及第二款附加成果之一，由其所屬學院每學年進行評估（醫療相關科部教師應先由所屬醫院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提報教學評審委員會，連續二學年經教學評審委員會評定不通過者，得不予續任為教學型教師。
	必要成果（每項均需達成）

	法規各款規範
	自評（請檢附佐證資料）
	附件編號

	(一)	每學年實際授課學分數達十六學分（含）以上，醫療相關科部教師達四學分（含）以上；或每學年實際授課學分數達該名教師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教師平均實際授課學分數二倍（含）以上。「數位學習課程」及「跨領域課程」得以依「臺北醫學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計算之得計學分採計該名教師之實際授課學分數。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二)	初次擔任教學型教師之日起三年內取得教師教學專業認證制度之進階學程證書或高階學程證書。本辦法民國一百一十年六月八日修正施行前已擔任教學型教師三年（含）以上者，應於一百一十二學年受評日前取得前述證書。本目必要成果於擔任教學型教師後第三年始進行評定。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必要成果（每項均需達成）

	法規各款規範
	自評（請檢附佐證資料）
	附件編號

	(三)	每學年於具審查機制之政府機關（構）教育教學推動計畫申請案中，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至少一件，或以計畫主持人身分申請具審查機制之政府機關（構）教育教學研究計畫至少一件。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附加成果（至少達成一項）

	法規各款規範
	自評（請檢附佐證資料）
	附件編號

	(一)	每學年擔任校際或校院舉辦之教學經驗分享會講師至少一次。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二)	每學年擔任校內傳習教師，輔導案例至少一件。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三)	每年擔任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或校級社群召集人。
	說明：
	

	
	達成：
未達成
	


提供學院審查之資料：
備註：教師自行提供教學亮點，例如：教學貢獻、創新教學、教學表現、數位科技應用、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帶領學生競賽、獲得之獎勵等，資料為114學年度區間內。（可表列說明，需提供佐證）


三、推薦建議
	單位
	審核結果
	審核意見
	主管簽章

	附屬醫院(註)
	推薦

不推薦
	
	

	學院
	推薦

不推薦
	
	


註：
1、 醫療相關科部教師應先由所屬醫院進行評估再送學院，非醫療相關科部教師請逕送學院評估。
2、 學院需經院級會議討論後（針對續任教師在學院內的教學表現、貢獻評估。必要及附加成果由教學評審委員會議審視），請院長簽核並述明是否推薦之理由，再送教發中心續辦。
流程：附屬醫院（限醫療相關科部教師）→學院（院級會議）→院長簽核→由學院送教發中心→教學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送校長簽核→發聘
